
中国科学院计划财务局关于征集2013年度
科技部和基金委国家重大仪器设备研制项目的通知
院属各有关单位：

为了促进我国科学仪器的自主创新，支撑科技创新，基金委和科技部先后设立了国家重大科学仪器研制和开发专项，开展重大科学仪器设备的研制工作。专项项目的申报采取主管部门限项推荐的方式，为了做好我院2013年度国家重大科学仪器研制和开发项目的组织推荐工作，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1、请各单位组织相关科技人员和职能部门认真学习基金委《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立项实施方案（试行）》，科技部《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和《关于推动企业成为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承担主体 做好2012年项目申报工作的补充通知》，按要求做好本单位项目的组织策划工作。

2、拟申报基金委的项目必须是面向科学研究且具有原创思想的仪器设备研制，项目经费需求在1000万元至1亿元之间（1000万以下可向基金委自由申报）。
3、拟申报科技部的项目除了有明显创新性、意义重大外，必须有产业化前景，且实验室装置研制阶段已经完成，通过项目的实施，解决产业化前期的关键技术问题。同时，鼓励以院属或所办企业作为项目的牵头单位组织申报，原则上以院外企业牵头的项目可通过地方或行业部门组织申报。
4、各单位要高度重视，认真进行项目的策划和遴选工作，并于2013年3月1日前通过ARP系统科研条件模块上报《国家重大科学院仪器设备开发专项项目实施方案》（科技部项目）和《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项目申请书》（基金委项目），有关材料及格式请登录“中国科学院科技条件信息平台”（http://www.kjtj.cas.cn/）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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